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 

財務管控標準作業辦法 

制定：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21 日第十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 

修訂：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9 日第十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 

 

第一條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為健全學會之財務管控，使財務資訊透明化，

特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民國 100年 9月 23日修正）之規定，訂定財務管控

標準作業，作為本學會辦理財務管控之依據。 

第二條 本學會設置財務長一人負責管理學會財務事務，秘書處負責管理學會帳務事務。 

第三條 本學會銀行帳戶印鑑(大、小章)由財務長負責保管、使用；銀行存摺由秘書處負責保

管、使用，銀行帳戶不得申辦有提款卡與線上轉帳功能。 

第四條 本學會會計與記帳事務委任會計師事務所辦理，合約期間與每屆理監事任期同，期滿

後重新招聘會計師事務所。 

第五條 本學會財務支出如下列規定： 

一、單價一萬元(含)以上之支出金額，需經財務長簽核後並經理事長核准後執行。 

二、一萬元以下之小額支出，設立零用金管理辦法(附件一)，由秘書處辦理之。 

三、一萬元(含)以上列入財產之設備購置，需檢附三家估價單。 

四、 三千元(含)以上金額須經秘書長核示，三千元以下之支出，得由秘書處依零用

金管理辦法，自行處理。 

五、電腦設備及非耗材性辦公用品，不論金額大小皆須秘書長核示。 

六、秘書處每月應將帳務資料送交財務長查核並蓋印。 

第六條 本學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條 本學會財務會計之計算，以新臺幣元為記帳單位，如屬外幣應折合新臺幣為記帳單

位。 

第八條 本學會財務收入，應存入銀行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屬郵局，不得存放於其他公

私企業或個人，並以隨收隨存為原則。 

第九條 日常開支金額每筆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時，可以現金支付，超過新臺幣一萬元(含)以

上者應以劃線記名支票逕付受款人，不得使用現金。 

第十條 本學會經費收入，均應掣給正式收據，並留存根備查。 

第十一條 本學會處理財務收支，不得有匿報或虛報情事，並應定期公告之。 

第十二條 本學會之收支應保持平衡，就已實現之收入經費範圍內覈實相對支出。 

第十三條 本學會逐年提列公務基金，每年提列數額為收入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下。但遇本學會決

算發生虧損時，得不提列。 

前項基金及其孳息應專戶存儲，非經理事會通過，不得動支。 

第十四條 財務查核分為定期查核及臨時查核，由監事會為之。 

第十五條 監事會於定期舉行監事會議時依規定之職權執行定期查核，必要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舉行臨時監事會議執行臨時查核。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會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 
 

零用金管理辦法 
 

一、 目    的： 

為簡化秘書處請款作業與提升行政效率，特設置零用金，為使零用金支付作業有所規

範，特設置零用金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範    圍： 

零用金的支付項目以下面所列示的適用範圍內為限。由出納，按零用金管理人的權限

先行支付。每項支出皆要註明用途或事由。 

零用金支出適用範圍為： 

1. 國內出差旅運費。 

2. 郵電費。 

3. 辦公文具費用。 

4. 臨時或緊急需以現金支付的款項。 

 

三、 辦法內容： 

1. 零用金設立初期以新台幣 10,000元整為定額，未來視實際支用狀況得適時予以調整；

零用金使用情況，檢具零用金支出登記表每月月底送至財務長核准後進行零用金撥補，

憑支出憑證補足至 10,000元；當零用金專戶餘額低於新台幣 3,000(含)元以下時，當

日即可申請零用金撥補，將零用金補足至新台幣 10,000元整。 

2. 撥補時由出納填具”零用金撥補申請單”，連同”零用金支出登記表”送會計審查後，

送副秘書長、秘書長核可後，送財務長簽核；出納憑核准後的”零用金撥補申請單”

上所載金額，即可自學會銀行活期存款帳戶內提領現金撥補。 

3. 零用金管理人應建立日帳日結之良好作業習慣，每日盤點零用金餘額並於”零用金支

出登記表”逐筆記載，對己付款項之原始憑證或發票，應按憑證日期依序排列之。 

4. 出納需於每月月底結算零用金帳款，並於次月 1日將零用金報表送交財務長審核，以

利會計帳務作業。 

5. 己完成付款的應付憑單及所檢附之原始憑證或發票，必須加蓋“付訖”戳章，避免重

覆報銷。 

6. 零用金管理人，不得以虛報或不實之費用來申請。 

四、 稽核辦法 

1.  秘書處為本辦法稽核單位，秘書長為稽核人，副秘書長及財務長為稽查人，出納則

為零用金管理人及付款人；財務長得隨時稽查零用金是否按本辦法所列條文遵照辦

理。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8111009914##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8111009914##


2. 財務長在稽查零用金帳戶時發現異常，應先向秘書長報告，經秘書長同意後，始可

進行查核；並應於查核後兩天內向秘書長呈報查核狀況；如發現帳務不符或公款私

用或挪用等情況，應立即向秘書長報告。 

3. 秘書長接獲財務長報告有上述情況或其他未按規章辦理之情形時，必須立即查明原

因，依考核辦法執行考核；案情重大者須專案向理事長報告全案詳情及處理情況。 

 

五、 考核辦法 

1. 零用金管理人，若以不實的憑証或虛報申請費用金額，經查証屬實，除依規定須繳

還申請金額外，將依照「員工獎懲條例」之規定處罰。且相關核簽人員若未發現該

情況，而造成學會遭受不當損失，亦一併按「員工獎懲條例」規定處罰。 

2. 財務長盤點零用金時，如發現支付憑證遺失或帳務凌亂，致帳務與現金無法核對；

第一次申誡一次，第二次小過一次，第三次記大過一次並提交人評會討論；如涉及

違反法律條文，學會保留法律訴訟權力。 

3. 零用金管理人因個人疏失，致零用金撥補不足時，影響零用金支付作業，因而造成

學會業務損失或商譽受損，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申誡一次，第三次則小過一次，

超過三次仍違反者，記大過一次並提交理監事會議討論。 

4. 秘書長為考核辦法執行人，因秘書長疏於考核，致零用金管理不善或管理人虧空或

挪用公款，秘書長亦應連坐處份。 

 

六、 財務長應按月審視零用金支用實況，適時修正本辦法內容或增補執行細節。 

 

七、 本辦法經核准後實施，並得按實施現況隨時修正。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 

零用金撥補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零用金定額：新台幣壹萬元整（  年  月  日成立） 

前次餘額：新台幣  仟  佰  拾  元整（小寫：     元） 

本次支用金額：新台幣  仟  佰  拾  元整（小寫：     元） 

本次餘額：新台幣  仟  佰  拾  元整（小寫：     元） 

本次申請撥補金額：新台幣  仟  佰  拾  元整（小寫：     元）（零用金支出

登記表及支出原始憑證如附件） 

（零用金定額上限為新台幣壹萬元） 

補充說明： 

 

經 辦 人 會計 副秘書長 秘書長 財務長 理事長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 

 

零用金支出登記表 

日期 會計科目 支 出 項 目  支 出 金 額 說明臨時或緊急之事由 

     

     

     

     

     

     

     

     

     

     

     

     

     

     

     

     

     

     

     

     

     

     

     

     

     
經 辦 人 會計 副秘書長 秘書長 財務長 理事長 

      

 


